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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 2025 年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标准计划号：

122-T/ISC-25），项目名称为“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技术规程”

的任务而进行制订。

（二）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城市综合管廊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中冶管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华兴

中科标准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静、刘晓明、刘平、黄祖煜、朱炽浩、李华、任国静、张

亚栋。

（三）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综合管廊作为 21世纪新型城市

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标志，因其特殊的设置位置，减少了城市用地和交通干扰，在市

政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2017年《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十三五”规划》正

式发布实施，其中明确“建设干线、支线地下综合管廊 8000公里以上”。

目前，随着综合管廊建设的逐步推进，综合管廊投入实施后所产生的管理运营维

护问题，亦成为了综合管廊建设及运营单位的关注重点，尤其是下水管道爆燃、中毒

等事故问题。问题一旦发生，将会对城市发展和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行业依赖传统检测方法，存在响应滞后、定位不准等问题。且在智慧城市综合管廊环

境气体监测预警环节也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亟需通过标准填

补技术空白，提升全产业链安全水平。因此，由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立项

申请，经中国互联网协会批准，正式启动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

警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5 年 7 月 25 日，召开了本项团体标准的立项评估会。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家质检

总局和国家标准委长期从事标准化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邓瑞德、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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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吴建松、西安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罗冬、河南理

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彦伟、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柳明亮的五

位行业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评审。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

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技术的行业发展情况、企业能够承担标准编制任务的能力、标准

草案进行了详细汇报。专家组对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给予了肯定，本次

会议最终形成了同意立项的专家评审意见。

2025 年 7 月 31 日本团体标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正式立项，立项名称为：《智慧城

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技术规程》。

2025 年 11 月 13 日，线上开启本项团体标准的启动会议。牵头单位宣讲了标准草

案，多家参编单位共同讨论。会议就标准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标准草案的修改

方向达成了共识。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

国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技术的现状，按照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二）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以 GB/T 3836.1-2021《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

用要求》、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器 通用技术要求》为基础，

紧密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技术发展的实际现状与技术趋

势。标准的整体编写格式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本标准旨在为低速功能型无人车提供一套清晰、统一的物理身份识别方案和对外

沟通交互的行为准则。标准共分为 6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系统组成、核心要求、环

境气体监测体系实现、预警参数、监测预警系统架构要求、实施与验证、安全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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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与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综合管廊内燃气舱、污水舱、电力舱、综合舱等各类舱室的环

境气体监测系统的设计、施工及运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监测预警系统组成

本章节规定了监测预警系统由环境监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通信系统、预警与

报警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统一管理信息平台构成。并规定了各子系统的基础

功能。

5、核心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实时监测、异常报警、联

动控制、数据共享和历史分析五项核心要求。

6、环境气体监测体系实现

本章节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的环境气体数据采集功能、

采集频率控制功能、实时监测与可视化功能、数据同步与交互功能、异常检测算法功

能、分级预警与信息推送功能和数据存储与追溯功能。

7、预警参数

本章节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的预警参数与阈值、自动

报警与联动控制。

8、监测预警系统架构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的系统物理架构和系统预

警架构的具体要求。

9、实施与验证

本章节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的系统各层级（感知、通

信、数据、应用）的实施应遵循系统工程方法和系统及各组成部分在实施后需进行功

能、性能和安全性验证方法。

10、安全与应急



- 4 -

本章节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的安全防护、应急预案、

演练与评估要求。

11、运维管理与验收

本章节规定了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的运维管理、工程验收和

档案管理要求。

三、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经查阅相关资料，目前国际、国内发布的标准大多是从运营、维护和管理角度提

出综合管廊全生命周期智慧运维的标准及相关规范的标准。本标准提出的智慧城市城

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技术，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保持协调一致。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守

了已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 GB 50838-2015《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T

51274-2017《城镇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工程技术标准》等国家标准进行了有效衔

接，对现有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标准体系的细化和补充。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智慧城市城镇综合管廊环境气体监测预警技术规程》

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6 年 3 月


